
昆山市物业服务管理协会 
行业自律公约 

 

为了规范物业管理活动，维护业主、使用人和物业服务企业的合法权

益，促进物业服务行业的健康发展，创建安全、整洁、舒适的居住和工作

环境，营造“有信者荣、失信者耻、无信者忧”的行业氛围，引导企业诚

信自律、兑现承诺，为广大业主提供良好的服务，促进物业管理行业的健

康、有序发展。根据《物业管理条例》等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等有关规定，

结合本市具体情况，特制订本公约。 

一、认真执行《物权法》、《物业管理条例》和国家省、市有关物业管

理的法律、法规，加强企业员工法律意识的宣传培训工作，牢固树立物业

管理法制观念，守法自律、诚信服务、合法经营，依法维护行业的共同声

誉和利益。 

二、自觉遵守公开、公平、公正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原则，树立诚实

守信的职业道德。加强行业自律，自觉维护物业管理市场秩序，倡导公平

竞争，杜绝不正当竞争，反对恶性竞争，促进行业健康发展。 

三、按照合同约定的内容依法提供物业服务，以人为本、实现服务承

诺，认真履行职责。诚信经营、规范服务、爱岗敬业、以诚待人，以一流

的服务打造体现“和谐物业管理”的精品。 

四、企业要按照国家规定，拥有企业资质证书及相应的职称证书和职

业资格证书；从业人员尤其是项目经理要持证上岗，要按规定进行管理服

务工作，到相关部门进行更替、调整、退出等备案工作，要建立项目经理

诚信考评制度。要自觉接受政府主管部门及相关部门对物业管理活动的指

导、监督和检查。 

五、自觉遵守合理、公开以及质价相符的物业管理收费原则，收费应

实行明码标价、内容真实、标示醒目、字迹清晰。按照合同约定的服务内

容以及收费标准收取物业服务费用，至少每半年一次公布物业管理服务费

用的收支情况。小区配套设施、公共区域的收益情况及时向业主公布，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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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业主委员会的质询。 

六、管理行为规范化。企业的工商营业执照、物业管理资质证书、物

价局的收费核价单及各项管理服务制度和工作标准要公开并上墙标示。建

立值班管理制度，设立热线服务电话，及时受理业主报修及投诉等事项，

并做好信息反馈工作。建立经常性的与业主委员会和有关部门的沟通、协

商机制，及时处理业主的有效合理投诉，处理率达到 100%。 

五、服务行为规范化，所有员工根据不同岗位统一着装，员工一律挂

牌上岗，使用规范文明语言。企业各项管理制度完善，档案资料齐全，考

核制度落实。 

七、服务岗位规范化。各类从业人员各司其职、各负其责，认真做好

管理服务工作，为业主创造安全、温馨、整洁的工作和生活环境。 

八、认真做好物业管理区域内的安全防范工作，车辆停放秩序良好，

安全防范设施齐全，消防设施完好。发生安全事故时，应采取紧急措施，

并及时向有关部门报告，协助做好救助工作。 

九、加强社区精神文明建设，因地制宜地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社区文

化活动，丰富社区文化生活，从而增进企业与业主之间的交流与沟通，促

进社区精神文明建设的开展，共创和谐社区。 

十、企业应当在物业服务终止后的规定期限内，向业主委员会移交物

业档案资料和有关财务账册，移交物业管理用房和其他财物。 

十一、正确处理好同行业之间的关系，遇有纠纷时，应通过协商或法

律诉讼等办法解决，不得采取不正当行为解决争议。 

十二、本行业企业要自觉维护本行业利益，维护本《行业自律公约》，

违反以上规定的，协会可计入其诚信档案记录并报请市住建局，建议给予

以下处分并通过媒体予以曝光：1、业内书面警告；2、业内公开批评；3、

降低企业资质等级；4、吊销资质证书。 

本公约对本行业具有约束力。 

本公约经全体会员大会讨论通过并于 2014年 1月 1日起执行。 


